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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《偃师市土地志》是第一部反映偃师土地古今全貌的专业志，它集远古至今偃师土

地概况、土地制度、土地管理、土地利用、土地开发等为一书，具资政、存史、教化之功

能，为世人提供了一部翔实的土地管理的史实资料。

土地是万物之源，立国之本。纵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，无不与土地息息相关，紧

密相连。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土地私有，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，广大劳

苦农民少地或无地，受尽了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，这种土地制度长期束缚着生产力的

发展，致使生产第一要素的土地起不到应有的效用；建国后，偃师经过土地改革，结束

了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进而转为集体土地所有和全民土地所有制，

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。

但在社会主义土地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初期，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和对国情的误

解，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尚不完善，偃师土地管理成就与失误参半，优势与弊

端并存，新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个时期，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，各项建设用地存

在着相当的盲目性，过多、过快占用耕地，浪费土地资源的情况时有发生。为此，国家将

保护耕地列为基本国策，着力推进土地管理体制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。偃师成立了土

地规划管理局，各乡镇亦成立了土地管理所，从而实现了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，土地管

理工作充满了生机与活力。

为借鉴前人经验，吸取历史精华，服务土地管理，我们组织编纂《偃师市土地志》。

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艰苦努力，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的文化系统工程。它的成书，必将为

偃师的土地管理事业产生较大的借鉴作用。

偃师市土地规划管理局局长段志军

L···-‘。---··‘；}‘‘P’oo--卜；}l



凡例

凡 例

一、<偃师市土地志>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

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，遵循当代方志学的基本理

论和方法编纂，力求达到思想性、科学性、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基本按照通古贯今、详近略远的原则，记述了偃师市有关土地的历史

和现状，着重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

偃师市在土地开发、复垦、利用和管理方面的主要成绩。

三、本志上限尽量溯源，下限断止1995年底。

四、本志编写采用了记、录、图、表等形式，以事分类，按章、节、目编排i

五、本志采用现代汉语文体记述，力求做到简明、流畅、规范，所用文字均属规

范简化汉字。

六、本志资料来源于旧版及新编<偃师县志>、有关部门的专业志、市土地规划

管理局档案资料、市图书馆、档案馆、统计局资料、口碑资料等，除随文说明出处者

外，均不再注明出处。

七、本志中度量衡单位，原则上采用1984年颁布的<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

量单位>的规定，但某些历史资料中的计量、旧币未作折算。

八、本志中涉及的名称，首次出现时用全称，以后则用简称。如“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成立后”，简称“建国后"；“中国共产党偃师县(市)委员会”，简称“偃师县(市)

委”o

九、1993年12月8日，偃师县撤县设市，文中设市前仍称偃师县，设市后称偃

师市。



·2· 偃师市土地志

十、本志中一些有存史、备查价值的文件、文献和资料的原文、原题，由于不便

归卷，将其收入附录。

十一、所记土地、耕地面积，一般为当时统计面积。1992年土地利用现状调查

面积，只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中记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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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述

概述

偃师市位于河南省西部，东邻巩义市，西连洛阳市郊区和孟津县，南依嵩山与

登封、伊川接壤，北连黄河同孟州市相望。地跨东径112。26’15Ⅳ""113。00’00玎，北纬

34。27730Ⅳ～34。50700卵之间，总面积948．43平方公里。1995年，全市辖11个镇、6

个乡，332个行政村，3521个村民小组，总人口78．6万人，耕地面积76．44万亩。

人均耕地0．97亩。

偃师历史悠久。境内有裴李岗文化、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达18处之多。大量

考古资料证明，早在八千年以前，已有人类在此劳动生息。公元前22世纪，帝喾高

辛氏就建都于毫(今高庄一带)，夏王朝曾建都斟寻5(今二里头村)，商汤灭夏后，在

今城区西南建都，史称西亳，今名商城。公元前11世纪，武王伐纣，于此息偃戎师，

偃师由此而得名。后有东周、东汉、曹魏、西晋、北魏等朝代先后在此建都，故偃师

有“七朝古都"之称。偃师远在周朝就有建置，东周时，偃师、缑氏为畿内邑。秦王政

十二年(前235年)，置偃师、缑氏二县。因地处洛阳之东，且形势险要，故有“豫西

东门户"之称。

偃师地处洛阳盆地东隅，全市南北高中间凹，地貌景观略呈槽形，属季风暖温

带气候区。春暖风频，夏热多雨，秋高气爽，冬长干冷。年平均气温14．2"C，无霜期

211天左右。土壤分褐土、潮土两个土类，总土地面积142．26万亩。其中，褐土面积

96．96万亩，占全市土壤面积的83．9％，潮土面积18．59万亩，占全市土壤面积的

16．1％。农作物以小麦、玉米、红薯、谷子、稻谷为主，耕作为二熟制。自然资源丰

富，植物有1200多种，动物有220多种。矿产品类较多，贮藏量较大，品位较高。被

开采利用的有8类11种，主要有煤炭、铝矾土、大理石、钾长石、花岗岩、铁、水晶

石、石灰岩、石英等。交通四通八达，境内陇海铁路和310国道横贯东西，207国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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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穿南北。1995年，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．5亿元，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18．2

亿元，其中工业总产值达到109．2亿元，财政收入达到1．8亿元，农民人均纯收入

达到1626元，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8元。1992年，偃师市被确定为河南省18个改

革、开放、发展特别试点县(市)，现为全省县(市)级综合经济实力第四位。

自偃师建置后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土地所有制也有所变化。大体经历了封建土

地所有制、农民土地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阶段。

中国于春秋战国之交，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，进入了封建社会，随之出现

了封建土地所有制。这种制度，在土地管理上尽管方式不同，如：两汉推行“名田”、

“限田"、“王田’’，晋至唐皆实行“均田制"，宋时“不立田制，不抑兼并”等，但并没有

发生质的变化，都是封建地主占有土地，用以剥削农民(或农奴)的一种私有制。封

建地主把土地租给(或分给)农民耕种，使他们世代束缚在小块地上，并以地租的

形式残酷地剥削农民。尽管辛亥革命时，孙中山曾提出“平均地权，使耕者有其田’’

的土地纲领，但终未实现。大量土地仍然掌握在少数地主手里，广大劳苦农民依然

过着被奴役、被剥削的生活。民国三十六年(1947年)，偃师县共有人口39146人，

耕地81200亩。其中，地主富农3774人，占有耕地20388亩，人均5．4亩；中农

16543人，占有耕地38865亩，人均2．3亩；贫雇农18918人，占有耕地17715亩，

人均0．93亩。民国时期，偃师实行的地租，多数是活租制，死租制很少。活租制，主

六佃四或主七佃三分成；死租制，每亩每年缴租一石或八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平年，

农民还能维持忍饥挨冻的最起码的生活，而一遇灾年，便逃荒要饭，流离失所，甚

而被迫“亡逃山林，转为盗贼”。因此，可以说，战国以后，2000年的封建土地制度，

是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，成为中国长期贫困和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。同

时，也可以说，2000年的封建土地制度，就是一部残酷剥削的历史，也是历代农民

不断反抗这种残酷剥削的阶级斗争史。

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，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

开展土地改革运动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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